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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文丽娟

  珠江南岸，广州解放大桥西侧，一栋坐南朝北的4层白色洋

楼在绿树掩映下格外显眼。楼顶，巨大的红色五角星装饰在阳光

下熠熠生辉，一楼门匾上书“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表明了

这座洋楼不平凡的身世。

  1922年5月1日，经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倡议，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以下简称一次劳大）在这里召

开。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超过了160名。经过6天会议，大会通过

了包括《罢工援助案》《八小时工作制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

案》等10项决议案。

  这10项决议案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工人运动提供了合法

性依据。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邓中夏曾经描述说，根据一次劳

大的决议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已有指挥全国职工运动之权。可

以说，一次劳大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从

此中国工人为争取权益、解放自身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一次劳大通过《八小时工作制案》

  “……篾工，每日上午七点起，至午后五点止，晚间七点至九

点止。刻字工，生意好时，则日夜工十七、十八小时不等，生意不

好，每日四五小时，或数日无工作。”经济学家彭泽益在《中国近代

手工业史资料》中这样描述长沙劳工的工作时间。彼时工厂的工人

们工作时间特别长，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工资待遇低，没有任何劳

动保护和劳动保险的制度，工人争取权益的罢工时有爆发。

  由于缺少强有力的组织和领导，早期工人运动多处于自发

状态。

  1921年8月11日，根据中共一大决议，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北

成都路19号（今成都北路893号）建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

机关———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

联合起来的总机关”。自成立之日起，这个先进组织就向工人宣

传马列主义，帮助工人组织工会，领导罢工斗争。

  1922年1月12日，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爆发了中国海员大罢

工。香港中国海员工人约有15万人，他们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

工资微薄，与白人海员同工不同酬，还常遭受凌辱、打骂及克扣工

资，并随时受到无故开除的威胁。短短一个星期内，罢工规模迅速

扩大。受此罢工影响，五条太平洋航线和九条近海航线陷于瘫痪。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号召全国工人支援香港海员大罢工。

上海、湖北、河南等地以及京奉、京汉、陇海、京绥等铁路工人，纷

纷成立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香港各行业的中国工人为支援海

员斗争，于2月底实行总同盟罢工。到3月初，罢工总人数达10万

人，香港完全陷入瘫痪状态。

  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迫于形势，不得不向工人屈服，历时56天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取

得了胜利。这次罢工拉开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序幕。

  为了更好地领导工人运动和维护工人阶级的权益，中国共产党决定于5月1日在广州召开

会议，并决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来发起和召集，这就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倡议，得到了全国工人团体的热烈响应，来自全国各地的代

表纷纷涌向广州。当年著名工运人物如李启汉、邓中夏、邓培、陈炳生等均参加了大会。

  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代表回忆，珠江当时还没有桥，代表们需要坐渡船抵达珠江南岸

的会场，由于经费困难和警察追缉，当时从其他地区来广州可谓一路艰辛。

  1922年5月1日下午，一次劳大在广东机器工会礼堂开幕。

  这场持续了6天的大会，通过了10项决议案，包括《罢工援助案》《八小时工作制案》《全

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等，成果丰硕，对此后劳动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工运高涨助推劳动立法运动

  1922年初的“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活动，使英租界当局对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感到

十分恐惧。他们察觉到，这个极有组织的“罢工司令部”设在上海北成都路19号。当年6月，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扰乱治安”等罪名，逮捕了被工人誉为工运“健将”和“先锋”的李

启汉；7月17日，又查封了上海的总部办事处并通缉其成员。随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

往北京，邓中夏任总部主任，上海改设分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总部成立之后，联合各分部开展了“劳动立法运动”，以争

取工人阶级的政治自由。同时，继续派出特派员深入重点工矿企业，积极参与工人罢工运

动的组织与领导。如毛泽东、刘少奇到安源路矿，罗章龙、林育南等深入京汉铁路沿线等。

  1922年8月16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根据中共二大的决议，向全国发出《关于开展劳

动立法运动的通告》，强调劳动立法的重要意义，“将劳动者应有之权利以宪法规定之”。

接着，拟定了劳动立法四项原则和《劳动法大纲》。

  《劳动法大纲》要求工人有集会、结社、罢工等权利，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保障工人

最低工资和享受劳动保险以及保护女工、童工等。

  劳动立法四项原则和《劳动法大纲》是这次劳动立法运动的指导原则和奋斗目标，代

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反映了他们的需求。它们的提出和公开发表，使工人阶级明确了奋

斗目标和前进方向，鼓舞他们为改变受剥削压迫的现状去奋斗。

  劳动立法运动得到了各地工会和工人们的热烈拥护，他们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并通

电全国各团体及国会，要求将《劳动法大纲》纳入宪法。然而，军阀政府重开国会，制定宪

法，并非真心实意，因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的劳动法案最终流产，未获通过。但这

次劳动立法运动仍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广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劳工主张，《劳动法大

纲》在工人头脑中扎根生长，推动工人运动继续高涨。

  “《劳动法大纲》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了在全国进一步推动工人运动而发布的，

是当时中国工人运动高涨的产物。工人运动和《劳动法大纲》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关

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刘东超对《法治日报》记者说。

  据相关资料统计，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国内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多次，参加人数达到了30万人以上。其中，

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两万多名工人大罢工上演了最为壮烈的一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

工运领导机构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为了推动全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

开。大会宣告以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绎生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

传部长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作为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因完成

历史使命而宣告撤销。

  也是在这一年的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在租界的繁华马路，进行宣传讲演和示威

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先后逮捕100多人，并突然向密集的游行群众开枪射击，

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行

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次斗争，组织全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

  从6月1日起，上海全市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从工人发展到学生、

商人、市民、农民等社会各阶层，并从上海发展到全国各地。

  6月19日，为了声援五卅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此次罢工由

邓中夏、苏兆征领导，历时1年零4个月，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

长的一次大罢工。

  “实际上，省港大罢工提出的要求，比如罢工、结社自由，和《劳动法大纲》的精神是一

致的。它们的思想具有内在的贯通性。”刘东超说。

  在1927年召开的中共五大，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

国问题的决议。这次大会通过了《职工运动决议案》等，要求政府实行高度劳动政策，颁布劳工

保护法、工厂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和最低限度工资等，实施社会保险，救济失业工人。

  1928年，中共六大再次讨论了劳工权益问题，并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案》等，强调保

护劳工的权利，“反对任意开除工人。反对强迫仲裁。禁止用女工童工做过度危险工作，禁

止妊妇与哺乳妇作夜工，缩短夜工时间”。

  至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立法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此后中央苏区劳

动立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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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方是否严格控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是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态环保督

察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

  ● 早在2016年第一轮督察时，山西省晋中市违规上马焦化项目等4起案件涉

及的污染问题就被督察组提出，但今年4月初，第二轮督察组再次进驻时，污染问题

仍然没有被整改

  ● 不解决污染问题，无论是地方政府、监管部门还是污染企业，都不可能过关

  ▲ 4月15日，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奎屯公安处组织民警深入辖

区车站，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日普法宣传活动，通过张贴横幅、发放宣

传资料，宣传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本报通讯员 李疆 栗皓 摄  

   4月16日，由海南省定安县普治办、定安县司

法局主办的“我为自贸港建设学法懂法宣法”暨禁毒

游园活动第三站走进定安县第四小学。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本报通讯员 孙衍吾 摄

  ▲ 河南省荥阳市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检察职能

助力乡村振兴，护航美丽富裕乡村建设。图为该院干警

为村民讲解耕地保护法律法规。

本报记者 赵红旗 本报通讯员 王统 摄  

□ 本报记者 郄建荣

  从2016年到2021年，从第一轮督察到第

二轮督察，山西省晋中市违规上马的焦化项

目污染依旧；江西省金溪县第一纳税大户在

当地政府的“呵护”下“带病”生产；辽宁省铁

岭市委市政府长期不作为慢作为，第二轮督

察组进驻前9天时间突击建成1400米临时纳

污管线，却没能改变凡河污染事实；安徽省

凤阳县刘府镇报废机动车污染未整改问题

却已销号……

  今年4月16日，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态环

保督察公开通报8起典型案件，8起案件涉及

不作为、慢作为；敷衍应对、弄虚作假等。更值

得关注的是，早在2016年第一轮督察时，山西省

晋中市违规上马焦化项目等4起案件涉及的污

染问题就被督察组提出，但今年4月初，第二轮

督察组再次进驻时，污染问题仍然没有被

整改。

  无疑，这些“跨轮”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地方

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顽疾。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

态环保督察再次聚焦这些顽疾，传递出一个强

烈信号，那就是不解决污染问题，无论是地方

政府、监管部门还是污染企业，都不可能过关。

“两高”项目与民争水

导致村民饮水困难

  地方是否严格控制“两高”项目盲目上

马，是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重点

关注的内容之一。

  今年4月7日，督察组进驻山西后，发现晋

中市介休、平遥、灵石等县（市）违规上马的焦

化项目不仅污染严重，而且这些项目与民分

水，致村民吃水困难。

  按照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以及《国务院关

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等规

定，新上项目要经过环评；水资源论证；节能审

批等。但是，督察组在晋中发现，在未完成水资

源论证和节能评估，部分项目未获得环评批复

情况下，山西省平遥煤化集团134万吨/年焦化

项目、介休市昌盛煤气化公司180万吨/年焦化

项目、山西茂胜煤化集团216万吨/年焦化产

能置换技改项目、山西聚源煤化300万吨/年

煤焦化提标升级综合利用改造项目、山西宏

源富康新能源210万吨/年焦化项目从2019年

初开始陆续违法开工建设。其中，山西宏源富

康新能源210万吨/年焦化项目已于2021年1月

部分建成投产。

  据督察组介绍，这5个焦化项目全部建成

投产后，将比2019年实际新增焦化产能692万

吨，每年将新增用水约1200万吨、新增用煤约

1000万吨，并大幅增加主要大气污染物和二

氧化碳排放量。

  晋中市水资源严重匮乏，人均占有量不

足全国平均水平六分之一，属极度缺水地区。

“在水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

下，地方相关部门监督管理工作也不到位，违

规取水、超量取水问题十分突出。”督察组透

露，村民吃水困难，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盲目上项目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晋

中市焦化企业违法排污问题突出。

  督察组指出，山西宏源富康新能源2#焦炉

在未取得排污许可，脱硫、脱硝等环保设施尚

未投运情况下即擅自违法投入生产，企业装煤

推焦过程中烟尘无组织排放明显，焦炉炉门排

放大量黄烟，大气污染严重。山西省平遥煤化

集团在产的60万吨/年焦化项目部分化学需氧

量、悬浮物浓度分别超标5.9倍、4.7倍；山西聚

丰能源96万吨/年焦化项目熄焦水氨氮、挥发

酚浓度分别超标13.8倍、223倍。同时，大量超

标废水通过湿法熄焦方式排放，水污染严重。

责任落实明显缺位

长期漠视污染问题

  凡河是辽河的一级支流，流经铁岭市凡

河新区后汇入辽河。督察组指出，由于铁岭市

委市政府长期不作为、慢作为，导致这条河流

不堪污染之重。

  今年4月6日，督察组进驻辽宁后对铁岭

市进行现场督察发现，接纳凡河新区13万人

生活污水的凡河新区污水处理厂，自2012年

建成投运后，由于地下污水管网不配套，铁岭

市凡河新区每天两万余吨生活污水直排。

  据督察组介绍，由于大量生活污水直排

和渗漏问题长期未解决，进入凡河新区污水处

理厂的生活污水水量和水质均不能满足运行

要求，凡河新区污水处理厂长期无法正常运

行，处理能力长期闲置。污水处理厂投资1.45

亿元建设的治污设施近10年没有发挥环境效

益，大量生活污水长期直排，造成凡河水质严

重恶化，凡河水质由排污口上游的Ⅲ类恶化

为排污口下游的劣Ⅴ类。同时，部分污水渗漏

进入地下水，导致凡河新区地下水严重超标。

  督察组指出，凡河污染背后反映出铁岭市

委市政府对凡河水环境污染问题长期漠视，推

进解决缓慢。铁岭市凡河新区管委会环境主体

责任落实明显缺位，不作为、慢作为，长期忽视

生活污水直排、污水处理厂不正常运行、凡河

水质和凡河新区地下水严重污染等问题，导致

凡河污染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

无限袒护纳税大户

放任企业“带病”生产

  江西省金溪县陆坊工业区以及安徽省滁

州市凤阳县刘府镇报废机动车集散地污染问

题，也是在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进驻后曝光的典型问题。

  据督察组介绍，2009年以来，陆坊工业区

陆续建成江西晨飞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晨飞铜业)等一批有色金属冶炼、医药化工企

业。近年来，这一工业区内企业年纳税总额占

全县工业纳税总额的30%至50%，其中晨飞铜

业为金溪县第一纳税大户。

  从督察组公开的信息看，为保护晨飞铜业

这个县第一纳税大户，抚州市、金溪县以及陆

坊工业园区管委会不仅漠视企业违法问题，而

且为企业违规供地，放任其“带病”生产。

  督察组透露，2013年至2018年间，晨飞铜

业多次违法占用土地67亩，建设固体废物仓

库等生产设施。同时，长期租用属于农用地的

水塘31.5亩，将含重金属的废水排入其中，将

水塘变成了排污渗坑。

  “金溪县工业园区管委会作为陆坊工业区

的管理单位，不仅未制止企业的违法行为，反

而为企业征用水塘提供帮助。”督察组表示。

  关于晨飞铜业，督察组还透露说，2017年

以来，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多次检查发现并向

抚州市通报晨飞铜业污染问题。但是，抚州市

及金溪县生态环境部门在企业未整改到位的

情况下，每次都上报虚假材料谎称整改完成。

督察组说，晨飞铜业将危险废物随意堆放，导

致大量重金属污染物通过雨水排口外排。

  金溪县违法用地的不仅晨飞铜业一家企

业。督察组指出，金溪县政府违反城乡规划法

有关规定向企业供地，在招商引资合同中明

确要求企业先行开展项目建设，待项目建成

后再办理土地使用手续，导致项目建设“先上

车、后补票”行为普遍。

  督察发现，陆坊工业区内多家企业自

2009年起持续违法建设至今，初步核实违法

占地面积212亩，占总用地面积比例近50%。其

中，2020年11月，金溪县政府将不在建设规划

范围内、不能用于工业建设的100亩土地，通

过招商引资提供给江西赛菱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用于建设亚克力板材生产项目。截至督察

组进驻时，这一项目已建成并投入生产。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安徽省凤阳县

刘府镇就是著名的全国报废机动车集散地，

机动车拆解是刘府镇的传统产业。

  今年4月7日，督察组进驻安徽省后即接

到群众投诉刘府镇报废机动车拆解污染问

题。督察组现场督办，在刘府镇排查出159家

以物资回收站、汽车维修厂、停车场、农民合

作社等名义存在的无资质报废机动车回收拆

解点。这些非法机动车拆解点都是露天粗放

作业，无任何污染防治设施，拆解过程中产生

的各类污染物直排周边环境，对水、大气、土

壤均造成严重污染。

  “大量废机油混杂污水通过没有硬化的

场地直渗地下。抽样监测数据显示，化学需

氧量浓度为443毫克/升，石油类浓度为962

毫克/升，分别超标21.2倍、19239倍，给土壤

及地下水带来严重污染。”督察组指出，更恶

劣的是，有些拆解点直接建在农田中，拆解

过程对耕地造成严重污染。

  督察组进驻后，初步排查出的部分拆解

点占用耕地99亩，其中基本农田11.8亩。

四起典型污染问题

跨越五年尚未整改

  《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督察组通报的

这4起案件都是2016年第一轮督察时就已指

出的问题，有的问题在2018年督察“回头看”

时再次被要求整改。

  督察组透露，第一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及“回头看”反馈均指出，山西省一些地方没

有摆脱对“煤焦电”等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发

展路径的依赖，一些地方和部门甚至放任焦化

产能快速扩张。为此，山西省督察整改方案要

求，太原、晋中两市应按照《山西省焦化产业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转型升级实施方案》有

关要求，对焦化产业全面评估、科学布局，严格

淘汰落后产能，停止违法焦化项目建设。

  但是，今年4月7日，第二轮督察进驻山西

后发现整改方案落空。

  同样，第一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及“回头

看”指出，辽宁省存在辽河流域污水处理设施

及配套管网建设改造滞后、生活污水直排、水

质恶化等问题。“铁岭市在两次制定督察整改

方案过程中，未将凡河新区生活污水大量直

排、地下管网不配套、污水处理厂长期不正常

运行、凡河水质恶化等问题纳入整改方案进行

整改。”督察组透露，第一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中，有群众反映凡河新区生活污水直排等问

题，但铁岭市未经认真调查即认定不属实。

  江西省金溪县陆坊工业区晨飞铜业污染问

题、安徽省凤阳县刘府镇机动车拆解污染问题

也都在第一轮督察时就已暴露。

  但是，今年4月，第二轮督察组在晨飞铜

业夜查时发现，晨飞铜业废气治理设施形同

虚设，阳极炉烟气未经收集处理直接排放，厂

区烟雾弥漫，气味刺鼻，污染严重。督察组调

阅信访材料发现，早在2016年中央生态环保

督察期间，群众就举报这家企业大气污染问

题突出，但抚州市未认真调查处理。2019年6

月27日，群众再次举报晨飞铜业夜间作业时

烟尘污染严重，直到同年7月22日，金溪县生

态环境部门才开展调查，而且没有核实企业

夜间生产情况，就回复未发现任何异常。

  “抚州市及金溪县对群众举报敷衍应对，

不作为慢作为，甚至无视企业恶劣的违法行

为，将其纳入2020年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

进一步放松监管。”督察组指出，金溪县党委、

政府没有认真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金

溪工业园区管委会落实监管责任不到位，放任

企业违法用地，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

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

  督察组称，近年来中央新闻媒体多次曝光

刘府镇非法机动车拆解问题，但这些非法拆解

点历经多轮整治，依然长期游离在监管之外。

  对于这4起案件，督察组表示，将进一步

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并按要求做好后续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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